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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環境教育人員的工作內容繁多，我國現階段的認證與展延制度，僅限於人員

資格的符合程度，且另需以專業發展為基礎的培訓；而提升專業能力的基礎，在

於環境教育人員職能內涵的奠基與發展。本文由「職能內涵」與環境教育人員專

業內涵之文獻進行分析，歸納環境教育人員職能內涵對其專業發展培訓的影響如

下： 

一、 重視職前或在職的培訓課程，加強對環境脈絡的重視，並規劃整體性的職能

發展。 
二、 課程內容以「多元、開放」為原則，將環境教育人員的情意、環境正義與環

境素養納入課程規劃之重要考量。 
三、 職能內涵影響個人績效，可透過評估與分級，促進專業發展。 
四、發展環境教育人員課程地圖，提供不同設施場所、不同專長人員的職能內涵。 

關鍵詞：環境教育人員、職能、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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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effort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ors play a key in their 
work, and the foundation of improving professional ability l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etencie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or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about the 
content of competencies and the professional connota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or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educators on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raining as follows. 

The course of environmental educators strengthens the emphasis on 
environmental context, and plan overall functional development. The course content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diversity and opennes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an be promoted through evaluation and grading.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review, 
this study indicates develop a curriculum map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ors. 

Keywords：environmental educators, competenc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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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環境教育人員職能內涵界定的重要性 

環境教育是一門綜合的學科，具有特殊形式的教育內容和方法；對於有效的

環境教育而言，需依靠經過適當培訓的人員（United Nations, 1975）。環境方面的

教育工作，在於發展環境教育的能力，亦即將環境因素以知識、行為和技能的形

式納入教育（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1987）。不過，環境教育人員的工作內容繁多，我國現階段的認證與展延制度，

僅限於人員資格的符合程度，且另需以專業發展為基礎的培訓；而提升專業能力

的基礎，在於環境教育人員職能內涵的奠基與發展。 

我國早年係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1997）1、《環境基本法（2002）》
之規定，使「環境保護」成為國家政策的重要方針，且以教育為策略，提昇全民

環境之知能、觀念與行動。為落實環境教育之推廣，於是再訂定《環境教育法

（2010）》、《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2013）》，使全國 1/5 的人口均需接

受每年至少四小時的環境教育 2，一方面普及環境教育，另一方面藉由認證系統，

增強並確保實施環境教育者之專業能力。所謂「實施環境教育者」，可以是學校

教育中融入環境教育議題課程的老師，或是社教單位、自然環境中心、國家公園

等執行有關環境教育學習的人員；然本文的「環境教育人員」係指通過環教法之

中央主管機關（環保署及教育部）認證申請者 3，亦即《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

理辦法（2013）》第 2 條所稱的二類環境教育人員： 

1. 環境教育行政人員：從事環境教育之規劃、推廣等行政事項。 

2. 環境教育教學人員：從事環境解說、示範及展演等教學事項。 

環境教育本身是一種態度，也是一門專業（Kao, Kao & Tsai, 2017）。對於環

境教育工作者，則以「教育推廣」為主要工作內涵，對此典型的分析一如 UNESCO
（1987）在國際環境教育計畫中擬定，環境教育人員必須具備基本教育專業能

力，以及環境教育內容能力，並可由以下特徵確認工作的專業性： 

 
                                                

1 1992 年，第二屆國民大會臨時會議特在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二項明定：「經濟及科學技術發

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至此為我國環境保護正式入憲，列為國家根本大法。

1997 年 7 月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再次增修其他條文，故此條文號次變更為增修條文第十條第

二項。 
2 環保署綜合計畫處統計，全國有 7300 個機關，共 405 萬人都需接受環境教育，等於臺灣 1/5

的人口（王美珍，2013）。 
3 依據本文主旨係在探討環境教育人員共通性之職能內涵，是故以「環境教育人員」指稱「實施

環境教育者」而不再分為行政與教學兩類；並於文末建議未來可就環境教育人員類別或專業領

域進行延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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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環境教育人員能運用教育知識於課程計畫或教學法的選擇，以有效達成一般

教育及環境教育目標。 

2. 運用現代知識、態度、行為關係之學說，發展並實施課程、教材和教法，促

使學生做決定時能學以致用，儘可能讓學生改變行為（楊冠政，1998）。 

3. 有效選擇、發展和使用教學方法。 

4. 環境教育人員應具備的環境教育內容能力（competencies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ontent）包括：生態學基礎、概念認知、研究與評鑑，以及環境行

動技能（Hungerford & Peyton, 1994）。 

所謂「教育推廣」的工作，不只是課程的安排和教學方法的選擇，也包含環

境教育目標和行動的確認、教學內容的選擇與安排。所謂的教師專業知識，多是

由教學的角度進行「教學知識（teaching knowledge）」的探討（周淑卿，2004）。
而專業知識是專業發展的基礎，對於環境教育人員而言，雖在《環境教育人員認

證及管理辦法（2013）》取得法定名稱及認證資格之規定，但就其第二條之規定，

僅說明工作任務之範圍，並未對職能內涵有進一步的描述。 

依據現行《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行政院主計總處，2010 年）》，環境教

育人員係屬於第 2 大類「專業人員」之職業性質，依其表現的工作內容及所需技

術，並非 2133 細類的「環境保護專業人員」，而是 23 中類「教學專業人員」的

239 小類「其他教學專業人員」，不過，至今環境教育人員之相關職能內涵仍未

開發。 

國內在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已建置「iCAP 職能發展應用平臺（Integrated 
Competency and Application Platform, http://icap.wda.gov.tw）」、經濟部有「iPAS
產 業 人 才 能 力 鑑 定 推 動 網 （ Industry Professional Assessment System, 
http://www.ipas.org.tw/）」，以及教育部推出「UCAN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臺-
（ University Career and Competency Assessment Network, 
https://ucan.moe.edu.tw）」透過職能資料之建置與發展，不僅促進個人與組織對工

作內容的瞭解，另一方面更有助於人才培育與專業養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6）。 

當職能內涵越加的受到重視，環境教育人員的職能內涵也應加以界定。Gabriel
（1996）曾回顧教師整合環境教育於教學策略的研究即發現，教師培訓的經驗是影

響環境教育推廣的主因之一。而 Powers（2004）藉由訪談研究亦提出，教學前的

準備度，會影響教師的感知與實施環境教育的意願。而培訓教育（包含職前或在

職教育），則可因職能內涵而有明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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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緣由，本文嘗試由職能內涵的相關文獻，分析環境教育人員在職能

方面的專業知識內涵，並提出未來環境教育人員專業發展培訓之建議。 

貳、職能內涵的範疇 

英文的職能係指 competency 或 competence，兩者意思相似，指稱與工作相

關的特質或行為，國內常稱此為職能、才能、能力、勝任能力或知能（林文政，

2004；許志隆、鄭晉昌，2002）。職能內涵範疇的界定需先確認「職能」的定義，

並在此一領域產生了哪些知識內容，詳見下表 1 所示。 

McClelland（1973）曾以〈測驗職能，而非智力（Testing for competence rather 
than for “intelligence”）〉一文，反對長久來以智力及學歷評選人才的規準，轉而

倡導對職能的重視。他所引領的「職能運動」（competence movement），使職能

的概念和研究逐漸被用於人力管理、職業教育、師範教育中，並受到相當的重視

（McLagan, 1983; Boyatzis, 1982; Spencer ＆ Spencer, 1993; Ledford, 1995; Parry, 
1998）。 

國內有關職能概念，首先運用於人力發展（李聲吼，1997；賴春金、李隆盛，

2011），不久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制訂《職能發展及應用推動要點（2013）》，以

教育、培訓、品保和升級（Education, Training, Retaining, Upgrading）為宗旨，

規劃系列的職能發展應用（2014、2016）。高翠霞、高慧芬、範靜芬（2014）則

將職能內涵運用於「環境教育人員」的探究；謝名娟（2019）在「國民中小學候

用校長願景領導暨學習品保培訓模組之設計與研究」中，亦出現職能內涵與發展

概念，運用於校長培育教育，以適應工作的複雜度、各方的期待並與時俱進。 

表 1 職能的定義 
學者 定義 

McClelland（1973） 
個人在工作中能產生傑出績效的基本特質，這些特質可能是外顯

的或內隱的，且包含知識、技術與能力等項目。 

McLagan（1983） 潛藏在有效率工作之下的知識以及個人特質。 

Boyatzis（1982） 個人具備的關鍵特質，使個人在工作表現更好且更有工作績效。 

Spencer＆Spencer （1993） 個人的潛在基本特質，涵蓋動機、特質與個我概念，屬於內隱的

人格特質，以及知識與技能、傾向於表面特性的外顯特質。 

Ledford（1995） 包含了可被驗證的個人特質，及可以展現工作成果與績效所具備

的知識、技能及行為。 

李聲吼（1997） 
人們在工作時必須具備之內在能力或資格，這些才能以不同行為

或方式表現在工作場合中，亦指某方面能產生關鍵性成果或決定

性影響的知識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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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ry（1998） 影響個人工作的最主要因素，包含知識、態度及技能。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Labor（2012） 

在既定的工作環境中能夠應用或使用一系列必要的相關知識，技

能和能力。 

賴春金與李隆盛（2011） 從事職業所需的能力，即能成功執行重要工作角色或功能所需的

知識、技能與才能。 

高翠霞、高慧芬、 
範靜芬（2014） 

人們就其所從事之職業工作，所需具備之能力，除了需要外在具

備職業所需的知識、技能外，同時還包括內隱之自我概念、特質、

動機等態度與價值觀。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4） 

「職能」是「職業能力」的縮寫，是指完成某職位工作任務所需

的職業能力，或是為了提升個人與組織績效，所應具備的知識、

技術、態度、或其他特質之能力組合。 

謝名娟（2019） 
工作場所中，個人所具有的基本能力與特質，而核心職能不會由

單一的能力或技術所組成，而是有一組複雜的關鍵能力，更可以

用來預期工作者在職的實際表現與績效。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分析職能內涵至今的發展，可發現該範疇的幾個重點： 

1. 職能是一組影響工作表現的關鍵能力，包括內隱的、潛在的個人特質與外顯

的、可觀察的知識、態度技能。其中以 Spencer and Spencer （1993） 提出

「冰山模型（The Iceberg Model）」最具代表性。該論點以「冰山」作為譬喻，

冰山上可見的外顯性職能為知識和技能，而冰山下的內隱性職能為自我概

念、動機、人格特質。 

2. 職能可以評估並增強（Parry, 1998; 高翠霞、高慧芬、範靜芬，2014；謝名娟，

2019）。雖然內隱的個人職能不易運用訓練的方式獲得，但知識、態度及技能

則可以訂立標準加以衡量，並經由訓練與發展加以提升個人在工作上的績效。 

3. 職能內涵能影響個人行為動機與績效的表現，因此，可以分層設計與執行。

以美國勞工部就業與訓練局（U.S. Department of Labor,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Administration, 簡稱 ETA）為例，提出職能「積木模式」（Blocks model）
的概念，將「職能」評估標準化與分級化。 

表 2  ETA 推動職能模式 
基礎職能 產業相關職能 職業相關職能 

1. 個人效能能力 
2. 學術能力 
3. 職場能力 

4. 產業全域技術職能 
5. 產業部門技術職能 

6. 職業專門知識領域 
7. 職業專門技術職能 
8. 職業專門要求 
9. 管理職能 

資料來源：整理自 ETA （2019）。 

以上可見，職能被視為是足以勝任工作的專業能力。就職能的表現來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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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於外的是可以查見的知識和技能，表現於內的是激勵自我的態度和情意；就職

能的程度來看，可以就工作類型再加以區別為基礎和專業等級別。 

我國因應《環境教育法》之推動，使全國各機關學校或環教設施場所等，均

設置至少一名環教人員，至今全國已超過 13227 環教人員 4。又依據《環境教育

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2013）》第 15 條規定，環教人員得以學歷、經歷、專長、

考試、訓練等管道申請通過認證，其認證有效期限為 5 年；期限屆滿前 3 至 6
個月內得以 30 小時研習、6 學分進修、論文或翻譯、專利等方式申請展延，每

次展延之有效期限為 5 年。環教人員資格的認證，以人員之現有表現為主，如經

歷、專長屬之；另外學歷、考試、訓練之認證，僅提出對「核心科目內涵，包含

環境教育、環境倫理、環境教育教材教法」的要求，欠缺環教工作其他專業的內

涵。 

是而，雖然認知學習也是導引環境教育的紮根基礎（彭致翎、陳建民，2014；
葉欣誠，2012；UNESCO, 1983）。但是，該辦法欠缺對專業職能的說明與界定，

於是認定的困難度與被質疑專業程度相對也較高（林明瑞，2013；高翠霞等，

2014）。當環教工作視作為專業的一門工作之際，其人員所需的職能內涵則更應

該受到重視；環教人員的職能亦如執行環教的能力，除了外在表現於知識、技術

和態度的能力之外，也包含有助於提升個人或整體工作績效的內隱能力，如：成

為環教人員的動機、自我概念、特質等。 

參、環境教育人員所需的職能內涵 

環境教育人員不僅需要促進學習，更重要的是將真實情境、學習內容加以統

整並組織；因而，他們非常需要支援其專業發展的職能知識（UNESCO-UNEP, 
1988）。正因為職能知識與專業發展關係密切，以下由國內外的相關論述，分析

職能內涵。 

UNESCO （1987）為聯合國環境教育計劃擬定的「環境教育教師訓練策略」，

指出環境教育人員必須具備下列知能（引自楊冠政，1996）： 

(一) 基本教育專業能力 

1. 能夠應用教育哲學知識、課程方案和策略選擇，實現普通教育和環境教育目

                                                

4
 全國環境教育人員總人數統計資料，取自行政院環保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之環境教育認證系

統（更新日期 2021 年 5 月 10 日）與教育部綠色學校伙伴網路之認證專區通過名單（更新日

期 2021 年 5 月 10 日）兩者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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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2. 能夠選擇並利用道德推理理論，發展或實施環境教育的課程，有效地實現目

標。 

3. 能夠應用現有的理論知識／態度／行為關係，實施一個均衡的課程。 

4. 利用現有的學習理論來選擇、發展、實施及評鑑課程教材和教學策略，有效

地實現環境教育目標。 

(二) 環境教育內容能力 

1. 生態學基礎 

2. 概念認知 

3. 調查研究與評估 

4. 環境行動技能 

Fien 與 Tilbury（1996）認為早年有關環境教育的知能偏重科學取向，而環

境教育專業知能應在「教學」和「永續發展」間取得平衡，於是提出新的課程架

構，作為環境教育職前及在職培訓的參考，其環境教育專業能力包括： 

1. 認知在課程仲介紹環境教育的急迫性。 

2. 認識環境教育發展的歷史。 

3. 認識環境教育是一種跨學科（cross-curricular）的主題。 

4. 瞭解現代環境教育的哲學理念、特徵及目的。 

5. 理解環境教育和環境研究的差異。 

6. 理解並致力於「在環境中教學（in）」、「教導有關環境（of）」以及「為環境而

教（for）」的理念。 

7. 具備發展「環境議題和問題的知識和理解力」、「批判性思考能力」、「環境態

度及價值觀」、「環境行動」的知能  

8. 將個人專長科目和環境教育連結。 

以上對環境教育專業知能的要求，著重在環境與教育的兩大範疇，尤其是環

境內容的認知以及教學方法的選擇，屬於職能中外顯因素。直至北美環境教育學

會於 2000 年發行第一版的《環境教育工作者的預備與專業發展指南（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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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Preparation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Educators）》始將

環境素養、專業責任等內隱性特質，納為專業發展的條件之一。 

NAAEE（2019）提出環境教育人員必須瞭解並承擔相關的責任，以進行環

境教育；而環境教育為一種專業，環境教育人員需符合以下六個面向： 

1. 環境素養 

2. 環境教育基礎 

3. 環境教育者的專業責任 

4. 規劃和實施環境教育活動方案 

5. 促進學習 

6. 評量和評鑑 

環境教育人員可能在正規和非正規教育中，負責提供給不同年齡階段的學習

者各種環境教育的課程；因而，需要充分準備的能力和知識。NAAEE 提供的並

非固定的準則，而關於這些內容的學習與經驗，將有助於職前培訓並達成在職專

業發展的目標。 

美國環境教育培力夥伴組織（EETAP）、環保署等單位為了發展 2010 至 2015 
年下一階段的環境教育，2009 年完成「環境教育專業發展需求及優先順序報告」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Needs and Priorities Study）的
前導性研究，綜合整理出環境教育人員專業發展內容的六大主題： 

1. 有關學習者及夥伴（Audiences and Partners） 

2. 環境教育專業（EE Profession） 

3. 環教進行方式（Process of EE） 

4. 背景知識（Content Knowledge） 

5. 環教產業（Business of EE） 

6. 評估（Evaluation） 

該報告依據主題，安排氣候變遷的教學、教學模組的設計、在地夥伴的建立

和走出戶外等方案，提供各類型環境教育人員參考。上述兩份在美國有關環境教

育人員專業發展的內容可見，越加重視環境教育的專業性和職能狀況，視環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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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為職業的一類，著重以知能培訓為基礎的人員發展。而這樣的趨勢，在國內的

研究中（高翠霞、高慧芬、范靜芬，2014；高翠霞，2015；高翠霞，2017），亦

逐漸出現。 

高翠霞等（2014）綜合文獻分析後，以 ETA 職能分析積木模式為基礎，發

展環境教育人員專業職能模式，其職能內涵包括： 

(一) 基礎職能 

個人於就業時應具備之基本職場能力，含自我效能、學習力、職場能力等三

個面向。 

(二) 產業職能 

以環境教育這門產業而言應具之能力，分為兩面向，其一為產業專門核心能

力，指環境教育這門產業所需之核心能力；其二為產業專門分殊能力，指在不同

場域工作之環境教育人員應具之技術能力。 

(三) 專業職能 

即環境教育專業職能，依照《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辦法》又分為學校及社會環

境教育、氣候變遷、災害防救、自然保育、公害防治、環境及資源管理、文化保

存、社區參與等專業領域在專業領域知識、技能、態度與管理的四個面向。 

肆、職能內涵的來源與專業發展培訓取向 

UNESCO（2000）在「千禧年師資培訓：為永續發展的教學計畫」中提出四

種師資培訓的方式，其一為層級式培訓，如世界自然基金會、英國石油公司與中

國大陸教育部的合作，先邀請國際學者到師範大學環境教育中心培育種子講師，

再由大學講師培訓地方種子教師，最後由地方種子教師培訓中小學老師，藉此開

展推廣環境教育。其二為研討式培訓，透過教師工作坊或研討會的辦理，傳達並

教授環境教育的知識、課程設計與教學策略。其三是融入式培訓，以國際間廣泛

設置的「綠色學校」或「生態學校」為例，藉由綠色學校的評估活動，使環境教

育積極融入課程與教學中，成為主要的推廣活動。其四是校本式培訓，其理念猶

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校園議題文化的營造」，從喚醒對議題的關心開始，

進而發展增能活動並培養教師專長（國家教育研究院，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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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式 
由上而下層層培訓 

研討式 
舉辦研討會、 
工作坊的培訓 

融入式 
融入課程的教師行動 

校本式 
由學校自訂 
培訓的方式 

圖 1 千禧年師資培訓方式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師資培訓作為通往專業發展的歷程，上述的層級式與研討式培訓主要由專家

直接提供知識與技能，而校本式與融入式培訓則仰賴在教育活動發展中，更多的

覺知與自省。這些環境教育人員師資培訓的方式，進一步可以由 Habermas 提出

的三種人類知識旨趣加以區分為實證、詮釋與批判的專業知識觀點（引自周淑

卿，2004），筆者整理成表 3。 

對於知識的觀點，可區分為「價值中立的實證知識」、「著重社會互動的詮釋

性知識」與「個人主動的批判性知識」，而在不同的培訓方式中，可以發現，由

上而下傳達專家知識的層級式培訓，最接近提供實證性知識，具有價值中立與法

則權威的知識特性；而由下而上發展的融入式培訓則有助於批判性知識的成長，

在課程與教學的安排中，建構知識內涵。至於研討式與校本式培訓，依據活動內

容，其知識旨趣也會有所不同。 

表 3  Habermas 知識旨趣與培訓取向 
實證的知識論 詮釋的知識論 批判取向的知識論 

基於教師行為影響學生成就

的假設「過程－結果」的研

究，由此獲得的專業知識，被

視為法則式的、可累積的、價

值中立的知識 

尋求人類生活中來自人際

的、社會面向的意義，教師的

專業知識與其所在情境的意

義及行動有不可分離的關

係，隨著行動者所建構的意義

與價值不同，專業知識的內涵

也有所差異 

質疑客觀「專業知識」的地

位，認為教師應當重新思考那

些視為當然的角色關係或教

育實際。知識是社會的建構，

可改變的，教師有權力建構所

謂專業知識的內涵 

層級式與培訓                                                      融入式培訓 
研討式、校本式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靳知勤（1995）參考伯利西（Tbilisi）世界環境教育會議中對環境教育師資

培育的建議，提出「了解生態學原理、認識環境保護政策、實施環境教育能力」

的三大主題內容；若據此將限制環境教育人員的專業發展，在於專家知識與政府

法規的內涵。NAAEE（2019）認為環境教育的核心關鍵，應在於系統和系統性

思考（Systems and Systems Thinking）、人類福祉（Human Well-being）、平等與包

容（Equity and Inclusion）、地方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Where One Lives）、
植基於現實世界（Roots in the Real World）、整合與融入（ Integration and 

教育人員的 

培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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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usion）、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與永續發展（Sustainability）。可見詮

釋性、批判性的知識觀點，逐漸成為環境教育人員職能內涵的發展方向。 

伍、結論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雖已修正並增加展延申請的管道，但對於

環境教育人員的專業發展卻無實質的幫助；基於本文對職能知識內涵的探討，在

專業發展培訓上應避免落入技術的知識觀，並協助環境教育人員在行動中建構職

能內涵的啟示有： 

一、重視職能的整體脈絡 

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研究發現，大專院校「環境相關專業領域課程」可

彙整 13,724 筆課程大綱，但有關專業領域概念，應以完整架構進行呈現（林雪

美、曹美慧，2012）。目前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或展延課程，偏重專家知識的傳達，

並以層級、研討式培訓為主，較為欠缺內隱性職能內涵的提升。未來無論職前或

在職的培訓課程，應加強對環境脈絡的重視，並規劃整體性的職能發展。 

二、課程內容以「多元、開放」為原則，將環境教育人員的情意、環

境正義與環境素養納入課程規劃之重要考量 

環教研習課程內容分為必修和選修兩大類，其一必修課程即環教核心科目，

如環教法規、基礎概念等；其二選修課程分為學校環境教育實務議題、環境變遷

與永續發展議題兩類（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2014）。就課程內容仍偏重知

識與技能的外顯職能。然而，McClelland（1973）綜合心理研究證明，在職業上

的成功人士，其內隱的心理特質亦相當重要。再者，高翠霞等（2014）認為環境

教育人員強調的「核心課程」，是否代表能勝任不同環境教育場域之環境教育課

程實際規劃或能配合學習者需求實際進行環境教育，實是令人存疑的。無論在正

規或非正規教育，環境教育人員展現的情意與態度，對學習者有直接的影響，因

此，提升環境教育人員的環境素養與自我效能、學習力、職場能力等基礎性職能

甚為重要。所以，培訓課程應放下過多專業知識的傳遞，採多元而開放的原則設

計課程，以養成環境教育人員全面性的專業發展。 

三、職能內涵影響個人績效，可透過評估與分級，促進專業發展 

外顯性的職能內涵，包括影響個人工作表現的知識、態度和技能，可以透過

評量系統加以衡量。以日本環教推廣為例，多鼓勵非政府組織辦理環教人員認

證，並依據認證之專業內容加以分級（自然體驗活動推進協會，2014）。藉由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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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分級，區別不同環境教育所需的人才，同時以強扶弱，由高級認證的環教人

員，輔導協助初級的環教人員，藉此在行動中教學相長。依據環境教育職能內涵

的特性，首先，我國可建立環境教育人員的評量系統，考量其職能表現；其次，

就職能內容，提供分級養成的歷程；最後，加強人員輔導並關注其專業發展的需

求。 

四、發展環境教育人員職能課程，提供不同設施場所、不同專長人員

的職能內涵 

環境教育人員涉及行政與教學兩種類別、八大專業領域並分布十種類型環境

教育設施場所中，其中除了基礎職能和產業職能之外，更需要各自所需專業職

能。本文透過文獻分析，探究職能內涵為專業發展的基礎，也是培訓教育的重要

參考，一方面提出培訓課程的建議，使各開課單位避免重複開課，同時也可避免

資源過度分散；另一方面則期待未來研究，繼續於環境教育人員專業職能的開

發，依據職能專業內涵，針對環教人員之專業領域、區域屬性等條件，發展職能

課程作為職訓、展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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